
附件2

平远（赣粤界）至兴宁公路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连接处
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表

单位：元/车次
八尺（粤赣省界）

车类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 车类 收费系数

五 五指石 一 1

距离（km) 金额 二 1.5

一 三 2

二 四 3

三 五 3.5

四

五 河头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平远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石正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梅西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黄陂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大坪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教礼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叶塘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 新陂

距离（km) 金额

一

二

三

四 转水
(与梅河高速

连接处)
五

距离（km)

一 44 42 38 32 28 25 19 14 11 7 4 

二 67 62 57 48 43 38 29 21 16 10 6 

三 89 83 75 63 57 50 38 28 22 14 8 

四 133 125 113 95 85 75 57 42 33 21 13 
转水

(与兴华高速

连接处)

五 155 146 132 111 99 88 67 49 38 24 15 

距离（km) 98.544 92.436 83.751 70.499 62.984 55.713 42.495 31.367 24.268 15.421 9.337 

注：40座以上大型客车按照三类车收费。货车实行完全计重收费，基本费率为0.09元/吨·公里，具体按照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粤交费函〔2015〕1031
号、粤交费函〔2015〕1130号文等规定执行。


